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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民法谭

她们终于可以安 过年了

电动三轮车撞伤人
赔偿时遭遇了尴尬

46名月嫂在徐汇法院领到了75万余元拖欠工资

事 故收征

生活中，有些进入市场的电动车面临无

法投保交强险的尴尬境地，一旦发生事故，面

对赔偿，肇事者往往欲哭无泪。

2019年9月21日，某单位保洁员陈某驾

驶电动三轮车沿本区某公路行驶时，因违法

停车，造成骑电动自行车同向行驶的贺某与

其追尾相撞，贺某受伤、车辆受损。

交警部门认定陈某所驾驶车辆为机动

车，贺某所驾驶车辆为非机动车。由于陈

某违法停车，贺某未确保安全等行为，所以

认定陈某承担主要责任，贺某承担次要责

任。因陈某系某单位工作人员，在执行任

务期间造成他人受伤，故由单位承担相应

的赔偿责任。双方因赔偿事宜未能达成一

致意见涉诉。

原告诉称，被告所骑电动三轮车已按机

动车认定了事故责任，赔偿时应在交强险范

围内承担全部赔偿责任。

被告单位辩称，陈某所驾驶的电动三轮

车，没有保险公司承保交强险，不存在交强险

范围内先行全额赔偿问题，应当按照本次事

故责任的比例划分赔偿责任。

金山法院经审理认为，涉案电动三轮车

在交通事故中虽被认定为机动车，但该车辆

无法投保交强险，各方当事人对此事实均予

以确认。因此，未投保状况系客观因素造成，

不具有可责难性，被告不应因此而加重责

任。故判决按照本次事故责任的比例划分赔

偿责任，而非在交强险限额范围内承担全部

赔偿责任。

法官说法

交警部门对肇事电动车属于机动车的认

定，系从行政管理角度作出，意味着技术指标

达到了机动车的标准，已具备了机动车的危

险性。但根据目前保险行业的现状，一般不

为该类所谓机动车办理交强险，投保人往往

投保“无门”。所以无法投保交强险的后果并

非投保义务人主观意愿所致，不可过于苛责

该类电动车驾驶人。

同时，也应当注意到，电动车在达到机动

车标准的情况下，未投保交强险驾车上路行

驶，存在着巨大的风险隐患，相关部门应该采

取措施加强监管，协调将该类电动车纳入承

保范畴，避免车辆“裸奔”的社会风险。

通讯员 张凤娇 本报记者 屠瑜

沈先生的母亲承租的公房被征

收了。因协商分割征收补偿利益不

成，沈先生的弟弟沈某一纸诉状把

沈先生告上了法院，虽然沈先生曾

享受过福利分房，但通过法院判决

仍然分得了征收补偿利益。

沈先生和沈某系同胞兄弟，其

父母在上海有一套承租公房（以下

简称系争房屋），房屋承租人为沈

先生父亲。系争房屋为老式里弄

房，沈先生和沈某均在系争房屋出

生长大。1983年沈先生婚后在其

本人工作单位获得福利分房后从

系争房屋搬出。1988年沈先生的

户口从其福利公房迁回系争房

屋。1985年沈某和杨某结婚，次年

生有一子小沈。1986年沈某的工

作单位为其分配了一套使用面积

为17.5平方米的公房，房屋受配人

为沈某一家三口。1988年沈某一

家三口户口从其福利房屋处迁回

系争房屋。1997年沈先生父亲去

世后，系争房屋承租人变更为沈先

生母亲。2007年小沈结婚后，因婆

媳矛盾沈某夫妇于2009年搬入系

争房屋和老母亲一起居住，直至系

争房屋被征收。

2021年2月，系争房屋被纳入

征收范围，房屋所在的区政府于

2021年2月8日对房屋所在地块做

出征收决定。同年2月12日，沈先

生母亲因病医治无效死亡。4月5

日沈某作为该户签约代表和征收

单位签订了房屋征收补偿协议，该

户选择货币安置，拟获得房屋征收

补偿款834万余元。在协商征收

补偿款分配时，沈某认为系争房屋

由自己实际居住，且其一家三口虽

享受过福利分房，但由于分房面积

较小仍属居住困难，并不丧失同住

人资格。而沈先生享受过福利分

房，户口迁回系争房屋后没有在系

争房屋实际居住过，不能被认定为

房屋同住人。在协商无果后沈某

一家把沈先生告上了法院。

沈先生找到了我们咨询。我

们给他梳理分析本案，认为系争房

屋征收补偿利益应当参照继承在

沈先生和沈某之间分配。首先，原

告沈某一家三口和沈先生均不能

被认定为系争房屋同住人。沈某

一家三口和沈先生均享受过福利

分房，根据政策和法律规定不能重

复享受公房福利。衡量居住困难

应当依据当时的住房配售标准而

非现在的住房困难标准，沈某当年

一家三口所分福利公房使用面积

为17.5平方米，当年的住房解困标

准是人均4平方米，即便小沈享受

独生子女一人算两人的优惠标准，

沈某一家按照当年的标准也已经

解决了住房困难问题。其次，系争

房屋的征收补偿利益应当归属于

沈某老母亲的名下。根据相关政

策规定，对公房的征收补偿对象的

截止时间是征收补偿决定作出之

日，沈先生的母亲于2020年2月12

日亡故，房屋所在的区政府对该地

块的征收补偿决定是在之前的2

月8日作出的，故沈先生的母亲属

于征收安置补偿对象。再次，沈先

生母亲亡故后，属于其名下的征收

补偿利益构成遗产，应当由其法定

继承人继承所有。沈某虽然基于

和老母亲生前共同居住生活，可以

要求适当多分，但是该情节并不能

改变系争房屋征收补偿利益构成

遗产的性质，征收补偿利益原则上

应参照法定继承分配。

后沈先生委托我们代理应诉

维权，案件走向和判决结果符合我

们之前的分析和预测，法庭审理采

纳了我方的代理意见，认定户口在

册人员均非房屋同住人。判决系

争房屋征收补偿利益参照遗产在

沈氏两兄弟之间分配，沈先生获得

了400万元，其余434万元由沈某

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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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享受过福利分房，还能分征收补偿利益？

本报讯（记者 袁玮 特约通

讯员 龙钢）“爸爸、妈妈，你们好

吗？虎年快到了，祝你们身体健

康，吉祥如意。今年我在上海过

年，单位组织了很多活动，你看我

们现在正在庆祝虎年呐，你们放心

吧……”2018年入职、家乡在湖北

襄阳的青年民警向才柱正用手机

与远在家乡的父母视频连线，给家

人送去新年祝福。

由于疫情和工作的关系，春

节期间一些家乡在外省市的青年

民警无法与家人团聚。如何让这

些留沪青年民警能过个好年，虹

口公安分局推出各种丰富多彩的

活动，关心关怀他们。1月25日

下午，一场“虹警迎新，不亦乐虎”

的迎新活动在虹口交警支队举

行，留沪青年民警用画年画、写春

联、捏面人、包饺子等传统民俗的

方式庆祝即将来临的虎年。活动

期间，青年民警中的烹饪达人制

作了他们各自家乡的特色名菜，

与大家一起分享，活动洋溢着浓

浓的年味。

吕州旌是虹口公安分局嘉兴

路派出所民警。入职以来，她不

仅迅速适应了工作和生活节奏，

更是通过分局的爱警惠警政策入

住虹口区的公租房，在申城有了

属于自己的家。吕州旌连续多年

没有回家过年，活动现场她写下

了寓意吉祥的福字和春联。

她告诉记者，会把这些福字

和春联寄给家乡的亲人，在寄出

自己思念的同时，也带去祝福。

来自安徽的民警黄沙海曾获得

过健美比赛的冠军，如今穿上警

服也是实现自己的从警梦。自

从2011年来沪求学到成为一名

人民警察，黄沙海用实际行动证

明自己当初的选择是正确的。

同时，他也深深感受到来自公安

队伍，特别是虹口公安分局团委

这个大家庭的温暖。在入住公

租房后，黄沙海不仅仅是警队里

的健身教练，热心的他还常常为

公租房的邻居们在强身健体方

面答疑解惑。

据了解，为了保障这些来沪

青年民警的生活居住问题，虹口

公安分局落实爱警惠警政策，截

至目前已帮助30余人次青年民

警入住公租房。每年春节，虹口

公安分局团委都要为坚守岗位的

民警举行各种活动。通过这些传

统民俗活动，增强外省市来沪青

年民警的归属感和荣誉感。当天

的活动现场，虹口公安分局领导

还连线了青年民警的家属，感谢

他们支持公安工作，为保上海一

方平安作出贡献。

本报讯（记者 袁玮）“原以为这笔钱要

打水漂了，没想到法官帮我们在春节前要到

了，真的很感谢！”本周三上午，徐汇法院举行

涉农民工工资执行案款集中发放活动，46名

月嫂领到了她们期盼已久的劳务报酬，开心

地向法官和检察官献上锦旗。本次案款发放

总计75万余元，最大一笔为39600元，最小一

笔为2970元，这是46名月嫂辛勤工作几个月

的血汗钱。

王阿姨今年50多岁，与其他45人就职于

同一家健康管理公司。在公司的安排下，她

们分别前往客户家中从事住家月嫂工作。不

料去年年中公司老板跑路，月嫂们几个月的

辛苦钱眼看没了着落。经多次寻人未果，王

阿姨等46人将公司诉至徐汇法院，获得支持

后于今年1月初申请强制执行。

1月5日，案件进入执行程序。经了解，

被执行人某健康管理公司已停止营业，于是

承办法官第一时间向公司法定代表人沈某发

送执行通知书和财产报告令，并试图通过电

话和短信与沈某取得联系。然而沈某电话不

接、短信不回，法院文书也因公司停止经营被

退回。法官们经过查询，确认被执行人名下

确无可供执行的财产后，当即采取了冻结银

行账户、限制高消费等措施。

1月11日，执行法官宋虹、陈婷婷、胡曙

元上门调查，通过被执行人女儿的手机与其

取得联系，要求其第二天来法院谈话。1月12

日，沈某迫于法律威慑来到法院，但以“欠钱

的是公司不是个人”等各种理由抗拒法院执

行。三位法官当即决定依法对沈某采取司法

拘留的强制措施。被拘留期间，案件取得进

展，沈某的家属代为支付部分款项，但距总

金额还有一些差距。

眼见年关将至，月嫂们心急如焚。考

虑到本案申请人众多，且多为外来务工人

员，徐汇法院在对被执行人采取强制措施

的同时，迅速启动了针对民生执行案件的

绿色通道。

为确保申请人在节前尽可能多地拿到报

酬，1月13日，徐汇法院联合徐汇检察院启动

司法救助机制，为月嫂们申请司法救助金。

通过排摸调查每位劳动者的申请标的、经济

状况、救助意愿等信息，法官、检察官联合制

作救助台账，最终帮助每位月嫂在1月26日

拿到了九成的应得劳务报酬。

根据最高法院和上海高院的相关规

定，在因被执行人缺乏履行能力而影响申

请人基本生活的劳动报酬类案件中，可申

请司法救助专项资金，以保障民众生活。

本案于1月5日立案后立即采取一系列强

制措施执行到位部分款项，仅用21天就完

成了从申请执行到发放案款的全部程序，

让确有困难的当事人尽快得到救助，让胜

诉权益及时得到兑现。

民生案件无小事。徐汇法院高度重视

劳动欠薪等民生案件，一方面通过依法审

判，确保劳动者合法权益得到维护，另一方

面建立执行绿色通道，快速立案、快速执

行，综合运用限高、失信、罚款、拘留等措施

加大执行力度，确保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在

最短时间内得到切实保障。两年来，徐汇

法院先后为528余名劳动者追回各类欠薪

2670余万元。

法官提醒：应及时办理交强险，避免车辆“裸奔”风险

视
频
连
线
送
去
新
年
祝
福

虹
口
公
安
分
局
关
怀
留
沪
青
年
民
警

薪


